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冀语〔2022〕2 号 

 

河北省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

转发国家语委关于印发《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 

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各市（含定州、辛集市）语委、教育局，雄安新区公共服务局，

各高等学校： 

现将《国家语委关于印发<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管理办

法>的通知》（国语函〔2022〕2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并结合我省

实际，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，请一并遵照执行。 

一、证书发放管理 

河北省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委托河北省语言文字培训测试

中心（以下简称“省语测中心”）管理我省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

证书。各语言文字培训测试站（以下简称“测试站”）应在测试

数据上传完成后，及时向省语测中心足额缴纳测试费。省语测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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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在收到国家语委普通话与文字应用培训测试中心（以下简称

“国家测试中心”）打印的等级证书后，对证书批次、数量和测

试站缴费情况进行审核，确认无误后于 10 个工作日内向测试站

发放等级证书。 

二、证书信息管理 

（一）各测试站（语委办）应严格按照要求进行报名审核，

确保应试人的个人信息（姓名、性别、身份证号码、照片底色及

像素）准确无误。 

（二）因等级证书质量问题、非应试人个人原因造成的信息

错误，或者邮寄过程中丢失、污损等情况需要更补证书的，由应

试人向相关测试站（语委办）提交书面申请、有效身份证复印件

（正反面印在一页上）和证书原件（或官网上的查询结果）。各

测试站（语委办）汇总后于每月 25 日前以电子形式将普通话水

平测试等级证书信息错误登记表（见附件）发至省语测中心（邮

箱地址：hebeiyuce@163.com），省语测中心审核汇总后报国家

测试中心予以更补。 

 

附件：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信息错误登记表 

 

 

    河北省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

    2022 年 3 月 2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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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序号 测试站名称 准考证号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错误信息 正确信息 联系电话 备注

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信息错误登记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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厅内发送：委厅领导。 

河北省教育厅办公室   （主动公开）    2022 年 3 月 21 日印发 


